
心理援助操作说明（申请援助者） 
 

一、登录 

➢ 打开浙江高校网络思想政治工作中心网站（ http://szzx-

zj.hdu.edu.cn/）-> 点击“思政工作台” -> 微信扫码登录（若

第一次登录，需填写个人信息以激活微校卡） 

➢ 登录后，与援助申请相关的栏目为： 

“心理健康”->“心理援助”->“发起申请” 

“心理健康”->“心理援助”->“我的申请” 

 
 

 

 
  



二、 援助事件分类说明 

➢ 援助事件根据性质分为三个等级，分别为：疑难事件，紧急事件，

特急事件。 

➢ 点击可查看不同事件的说明（见下图），最根本的区分标准在于事

件的紧急程度，由发起援助者自己把握。 

➢ 操作流程中，三者的区别在于：疑难事件可自己选择三天内的专

家号；紧急事件直接分配当天专家号（若申请时已超过专家排班

时间，则分配第二天专家号）；特急事件直接拨打热线电话（含 24

小时热线电话）。 

 

 



 

 

 
 

 

 

 

 

  



三、疑难事件申请 

➢ 第一步：选择事件类型。选择“心理健康”->“心理援助”->“发

起申请”->“疑难事件申请”->“确定发起” 

 

 
 

➢ 第二步：按要求填写信息。其中必填信息必须填写完整，选填信

息可选择性填写（注：为了帮助专家判断，选填信息尽可能填写）。

确认无误后点击“提交”。 

 

 

 



➢ 第三步：选择专家预约号。 

注：每天上午、下午各安排 2 位心理专家，每个专家各 3 个预约

号，共 12 个预约号。其中 2个预约号默认留给紧急事件。 

上午预约号时间段：8:30-9:30， 9:30-10：30， 10:30-11:30 

下午预约号时间段：13:30-14:30， 14:30-15:30， 15:30-16:30 

 

 

 

 



 

 

➢ 第四步：等待专家电话联系，进行详细沟通。 

 

➢ 第五步：专家在系统上填写处置意见。填写后，事件状态为“待

评价反馈”，申请者可在“我的申请”找到对应事件->“查看”->

“专家处置情况”看到专家填写意见。 

注：状态列表中，“未预约”表示还未预约专家，可点击“预约专

家”进行预约；“待处置”表示专家还未填写处置意见；“待评价反馈”

表示专家已填写处置意见，需要申请者进行反馈，点击“反馈评价”

填写相关信息；“已归档”表示流程已完成。 

 

 

 

 



 

 

➢ 第六步：填写反馈评价。点击“反馈评价”，填写相关信息后，点

击“提交”。至此，流程已完成。 

 

 

 
 

 

 

 

  



四、紧急事件申请 

➢ 第一步：选择事件类型。选择“心理健康”->“心理援助”->“发

起申请”->“紧急事件申请”->“确定发起” 

 

 
 

➢ 第二步：按要求填写信息。其中必填信息必须填写完整，选填信

息可选择性填写（注：为了帮助专家判断，选填信息尽可能填写）。

确认无误后点击“提交”。 

 

 

 



➢ 第三步：系统直接分配专家。若在专家工作时间段申请，直接分

配当天专家号；若申请时已超过专家排班工作时间，则自动分配

第二天的专家号。 

 

 

 

➢ 第四步：等待专家电话联系，进行详细沟通。 

 

 

➢ 第五步：专家在系统上填写处置意见。填写后，事件状态为“待

评价反馈”，申请者可在“我的申请”->“查看”->“专家处置情

况”看到专家填写意见。 

 

 

 



 

 

➢ 第六步：填写反馈评价。点击“反馈评价”，填写相关信息后，点

击“提交”。至此，流程已完成。 

 

 

 
 

 

  



五、特急事件申请 

➢ 第一步：选择事件类型。选择“心理健康”->“心理援助”->“发

起申请”->“特急事件申请”->“确定发起” 

 
 

 

 

➢ 第二步：立刻拨打热线电话，与专家电话沟通 

 

➢ 第三步：事件缓和后，可在“我的申请”中，找到对应的事件，点

击“编辑”对事件进行补充。点击“反馈评价”进行事件反馈。 



 

 

 
 

 


